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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恒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业务办理指南

一、新户报装

（一）申请方式

1.拨打我公司 24小时服务热线 0833-4252100 电话申请；

2.微信公众号“恒邦能源”自助申请；

3.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申请。

（二）现场缴费时请携带以下资料

1.居民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

2.非居：

（1）个人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房产证明复印件

（2）单位：报装申请函（盖鲜章）、委托书（盖鲜章）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房产证明复印件

3.楼盘：报装申请函（盖鲜章）、委托书（盖鲜章）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总平图（电子版）、建施图（电子版）

4.集体户：报装人员花名册、报装人身份证复印件

二、改管

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申请。

1. 居民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
2. 非居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
3. 单位：改管申请函（盖鲜章）、委托书（盖鲜章）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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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报装、改管流程图

居民、非居 楼盘

填写报装、改管申请

现场勘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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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门通气

（居民5个工作日内；非居城区2个工作日，

乡镇 3 个工作日内）

三、首次通气

须知：热水器、灶具等燃气设施安装完成且符合使用条件

（一）申请方式

1.已签订供用气合同:拨打我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0833-4252100电话申请；

2.未签订供用气合同:携带以下资料到公司营业厅现场（滨江路 222 号）申

请。

（1）居民、非居用户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
（2）楼盘用户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
（二）流程：

四、更名

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办理

1.居民：现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房产证明复印件、燃气计量表拍照核对止数

并完清费用

2.非居：

（1）个人：原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现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燃气计量表拍照

核对止数并完清费用

（2）单位：原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原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现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申请通气、签订供用气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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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更名申请函（盖鲜章）、委托书（盖鲜章）、经办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、燃气计量表拍照核对止数并完清费用

五、低保用户

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、特困户燃气用户，每立方米优惠 0.3 元。

申请时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办理：户

主身份证复印件、低收入家庭有效证明(如:近 3个月银行低保流水明细等)

（注:申请办理的燃气户主与低收入人员名字一致。办理后自次月抄见气量

起执行，有效期为 1年。1年后需重新办理，如未按时提交则视为自动放弃。)

六、采暖用户

每个经核实的独立采暖户在当年 12月、次年 1 月和 2 月阶梯气量中的第

二阶梯气量分别增加 400 立方米，增加的气量跨月不累结、不结转。

申请时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办理：户

主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注：办理成功后每年核查，经核查不符合的，将取消其居民采暖用气价

格）

七、多人口用户

经认定的户籍人口超过 3 人的家庭，每增加 1人，在相应阶梯气量基数上

增加 10立方米。

申请时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办理：居

民户口簿复印件、户主身份证复印件

（注：申请办理的用气地址与居民户口簿地址须一致。办理有效期 2年，

到期后需重新办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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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停用、复用、销户

请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我公司营业厅（滨江路 222 号）现场办理

（一）所需资料：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、

燃气计量表拍照核对止数并完清费用

（二）流程：

填写申请并完清费用

停用

2 个工作日内上门封堵并

拆表封存

复用

1.无需新增材料：原气表送检合格后 2 个工作日内安装

恢复；

2.需要新增材料：参照改管流程办理

销户

2个工作日内上门拆除气表及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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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抢险

接到报警

（24 小时服务热线 0833-4252100）

调度出警，启动应急响应

城区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

乡镇 1 小时内到达现场

）

现场确认

否

解除应急响应

是

疏散、警戒

排查、处置

完成抢险

解除应急响应
完成相关记录

上报公司


